佛山市禅城区工商局

2011年度个体工商户验照指南
一、验照的范围及时间

凡2011年12月31日前在禅城区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均须于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参加验照。
二、验照须提交的材料

1、个体工商户验照表；

2、营业执照正、副本；

3、经营范围中涉及需前置许可审批的，应提供相关、有效的许可审批文件的复印件，复印件上加注“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个体工商户印章（签名）确认。
4、委托中介机构办理的，提交中介机构执照复印件及委托指定人的办理委托书。

5、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党建情况统计表。
6、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它材料。
三、验照的地点、方式

验照地点：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工商分局。
验照方式 ：实行网上预约验照
1、登录佛商网(http://www.fsgsw.com)进入网上年检材料报送系统。

2、红盾信息网网员可选择“网员帐号”进行登录，也可选择、“非网员帐号”进行登录。非网员企业只能以“非网员帐号”进行登录。非网员第一次登录成功后请按提示自设一个6位数密码，本年度除第一次以外的登录都需使用该密码，以保护资料不被非法查阅。

3、进入网上年检系统后，按提示录入有关资料、数据。数据项标注有红色*号的，为必录项，数据为零的，应录入“0”。录入数字时必须使用“半角”，不允许使用“全角”数字。注意录入数据所要求的计量单位，数据录入后要及时保存。
4、“非公党建”页面为录入本单位的党建情况。

5、由于内外网隔离，个体工商户报送的网上的验照数据将在第二天进行处理，最早在第三天才能查询预审结果（登录此系统进行查询）。

6、预审通过后，下载个体户验照报告表，广东省个体工商户党建情况统计表，带齐全验照须提交的材料到属地工商登记分局办理加盖验照戳记等手续。盾非网
员四、辖区各登记分局地址及验照工作咨询电话：
   南庄分局：龙津东路101号，电话：85329682
石湾分局：澜石二马路东8巷1号，电话：83310200 
张槎分局：朗沙三路3路33号，电话：82215499
 祖庙分局：卫国西路7号，电话：83208180
佛山市禅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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